定环表【2025】105号
关于生物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

审查意见
河北东铧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由河北沐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生物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审查意见如下：

建设项目位于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元光村西，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，且选址不在工业园区内，不符合《定州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表1.6全市产业布局总体管控要求。项目经技术评估，结论为不予通过。
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第（一）款有关规定，我局对该项目环评文件做出不予许可审批决定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，可以自决定公示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决定公示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定州市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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